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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纯富

通江县水电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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．再 专

曲滨乡，地处通江县最南端，为通江“南大门’’。境内幅员辽

阔，土地肥沃，历属农林产区。曲滨口旧为曲滨河水路重要码头，

今达通公路贯穿全境，成为水陆交通要冲。过去版土多分属他乡，

史实缺乏记载，·重要史料也每多遗佚。建国三十多年来，人民翻身

作了主人，致力改变家乡面貌，重新装点山河，各行各业均发生了

深刻的变化。这些宝贵史料，更需及时整理记载。

面对这块历史悠久、文化昌盛、物产丰富、有着光荣革命传

统的土地，痛感往事失记。为总结前辈劳作、生活盯经验，指导当

今的生产、建设，造福于子孙后代，我们组织曲滨乡志编纂领导

小组，于1984年6月开始收集资料，其间经过多方查访、核实j然

后进行编纂，于1985年底定稿，1986年底付印。在此期间，上承各

级党政具体指导，下得各界群众的大力支持，辑成《曲滨乡志》一

书，填补了本乡历史的空白，给曲滨人民留下了第一部“前有所

稽、后有所鉴”的小百科全书。

值此出版之际，我代表中共曲滨乡委员会、乡政府及编纂领

导小组，向大力指导辑成此书的单位、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李 在 星

一九八六年十月



例

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

点，坚持“四项基本原则”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编写。并力求做到新乡志所具有的
，

“三新”、“三性"等特点。

二、全志纲目分为篇、章、节’I一目等层次，分地理、经济、政治，文卫、社会、人

物、杂记等七篇，共三十一章，一百零二节，约十三万字。

三、本志记载时间，上限为中华民国元年(1912年)，下限为1985年，部分章节追

溯到明、清两代。采取“详今略古、详近略远"的原则进行记述。

四、在体例结构上，⋯本志根据群以事分类、横排纵述_、’纵横结合、以横为主”韵原

则。采用记、志、传、‘图、表、录j。考诸体，以惑为主，’构成全书的基本框架。
'● ‘’‘。 -。k

-～u pt 、。 、‘ ●。 。-● _⋯ 。●．●●J

五、书中的各种称呼。人物直书其姓名，不加任何褒贬之词，地名按当时的规定名

称和习惯称呼法使用I政权按当时的法定名称进行记载。

六、凡属历史朝代称号沿用通称，如明、清、中华民国等。在朝代记年后括号内加．

注公元年月j书。中的“建国前、建国后’’系指1949年lOY]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

后。

七、人物编写遵循“生不立传"的惯例，在世有功于民者列入表或录，或以事系人

予以记载。

八、本志文中有计算意义的数目字，统用阿拉伯数字；习惯用语中的数字、叙述性

语言中的数字均用汉文数字表示。

九、凡属引用的资料，一仍其旧，不作任何更改。
●-_。

～～u～’-

十、文字按国务院文宅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简化字为标准，标点符号按《新华字典》

附录规定使用。



第一章建置沿革 。

《曲滨乡志》旧录

序 言

凡 例

大 事 记

地 理 篇

第一节位置境域·∥··⋯⋯．．一⋯⋯．．．·一⋯⋯⋯．．沁⋯⋯⋯⋯⋯⋯”⋯⋯，·．．．·⋯(5)

第二节沿革遥划⋯⋯⋯⋯⋯⋯“一·⋯⋯_·⋯⋯“⋯⋯⋯·一⋯··⋯⋯⋯⋯⋯(5)
第三节集镇⋯⋯⋯⋯⋯⋯⋯：⋯⋯⋯⋯⋯⋯····⋯⋯⋯⋯⋯··⋯”⋯⋯⋯⋯⋯⋯(7)

第二章自然地理

第一节地形地貌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8)

第三节山脉掾坝河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“(8)

第三节水系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O ral D．O·B·⋯⋯⋯⋯⋯”(10)

第四节土壤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(11)

第五节气候”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(12)

第六节动植物资源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⋯⋯⋯⋯⋯(13)

第七节灾害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4)

篇兰章人口姓氏村落

第一节人口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⋯．．．⋯⋯”(15)

第二节人口普查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(17)

第三节计划生育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8)

第四节姓氏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(19)

第五节村落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1)

经 济 篇

第一章农 业

第一节土地带I度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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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

第三节

第四节

第五节

第六节

第七节

第八节

经营管理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⋯⋯⋯⋯·(24>．

农作物种植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25)

农技农机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¨一(29)

农田基本建设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⋯⋯·⋯⋯．．-(’32)

多种经营⋯⋯．-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”(34)

电力沼气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-⋯⋯⋯⋯⋯⋯(37)

人民生活及负担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⋯““⋯⋯(39)

第=章林 业
一

第一节森林分布及权属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(40)

第二节林木采伐及保护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1)

第三节植树造林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2)

第四节经济林木⋯··⋯⋯⋯⋯··⋯⋯⋯⋯···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(42)

第兰章交通邮电

第一节交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4)

第二节运输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t．．·(47)

第三节邮政代办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47)

第四摩商业

第一节个体商业⋯⋯⋯⋯：：?⋯⋯⋯⋯⋯⋯：¨⋯⋯i：⋯⋯⋯⋯．．⋯一⋯⋯⋯⋯·‘(48)

第二节集体商业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⋯·。ii_⋯⋯⋯⋯⋯⋯⋯羔⋯⋯⋯⋯．．⋯⋯’(49)

第三节国营商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0)

第五章工 业

第一节手工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⋯”(51)

第二节社办企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一⋯⋯·⋯⋯⋯”一、”⋯·⋯⋯．．⋯⋯(52)

第六章财税金融

第一节民国时期的税捐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53)

第二节建国后的财政税收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(54)

第三节建国后的金融状况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⋯一(55)

政 治 篇

(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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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：章’’政+‘”权⋯
_，u●⋯ ●。-

第一节民国政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‘⋯⋯‘⋯．．：(59)

第二节苏维埃政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⋯“⋯·⋯⋯⋯一(60)

第三节人民政府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⋯⋯．．(6I)

，第四节乡人民代表大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⋯·(62)

第三章‘群屡组织 ⋯一

第一节优抚与救济·⋯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b'I D～O⋯⋯⋯⋯⋯⋯(64)
第二节接收与安置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⋯⋯⋯⋯‘(66)

第三节婚姻登记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66)

第五章。。公安司法与调溉⋯
一，、．

⋯⋯。． ⋯⋯⋯⋯

第六章-罩⋯事． ·-⋯ 一 ， ⋯、

第一节地方武装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⋯⋯‘(68、)

第二节兵役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’(69)

’第三节兵事⋯·j··“⋯··j⋯⋯⋯：：?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70)

第四带。红军招待所⋯．-⋯”⋯·⋯⋯j·⋯⋯⋯???⋯⋯⋯⋯o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72)

七章政事记要

第一节减租退押清匪反霸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72)

第二节抗美援朝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．．’(73)

第三节土地改革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(73)

第四节统购统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-．．⋯⋯⋯(74)

第五节整风反右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74)

第六节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74)

第七节四清遥动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⋯⋯⋯··(75)

第八节文化大革命⋯⋯㈠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⋯⋯⋯·(75)

第九节工作重点转移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76)

第八章匪 患

文 卫 篇

第一章文。。。．化 ⋯

第一节文化机构⋯⋯····⋯⋯⋯⋯⋯⋯⋯“⋯⋯·⋯⋯“⋯⋯⋯一。⋯“．．⋯⋯⋯一(7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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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第．二节‘文化活动一⋯．．．．“m⋯一一．．．⋯一．¨⋯川一一．．．m一⋯一⋯⋯⋯⋯”，(7&)

第三节名胜古迹一⋯⋯⋯⋯一⋯⋯．“一一⋯⋯m⋯⋯一一一一⋯⋯⋯⋯⋯·：：(79)

第二章教 育

第一节私垫⋯⋯⋯⋯⋯_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80)

第二节幼儿教育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81)

第三节业余教育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81)

第四节小学教育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(82)：

第五节，中学教育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7：⋯一(83)

第六节教育经费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““。⋯⋯·。．．(84)

第三章卫 生

第一节机构与设施．．．一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84)

第二节。医病与防治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0 o．o．G．q⋯·⋯⋯⋯⋯(85)

第三节医生⋯⋯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⋯··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。?⋯”(87)

第四节妇幼保健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88)

第五节病例与单验方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：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。(88)

社 会 篇

第一章宗

佛

第二章坛

教

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89)

堂会道门

i第一节红帮·“·⋯“·i·“一·4⋯⋯⋯⋯⋯’⋯“⋯⋯1·一·--⋯⋯⋯⋯⋯·⋯⋯⋯⋯·?(90)
第二节⋯同善社⋯·“··’一⋯··’⋯一·⋯一⋯⋯’·⋯··⋯·一⋯⋯⋯⋯“n“、⋯⋯⋯⋯．．-‘(91)

第三节巫坛一⋯一⋯⋯⋯⋯一⋯⋯⋯··⋯．．“⋯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．．⋯⋯⋯⋯(91)

第四节祠堂庙会行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2)

第三章风俗习惯

第一节婚嫁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⋯⋯·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(94)

第二节丧葬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6)

第三节其他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。(97)

第四节节日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‘(98)

第五节服饰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8)

第六节陋俗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99)

第七节新风尚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0)

第四章方言谣谚

第一节方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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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第二节气象谚语⋯⋯．．．⋯⋯，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·”102)

第三节～歇后语⋯⋯一-．，．．．，一⋯⋯⋯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”⋯⋯⋯·⋯⋯(i03)

人 物 篇

第一章人物传

第二章人物表

第一节历史人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(107)

第二节现代人物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玉09)

第三章人物录

第一节烈士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ii0)

第二节红军流落人员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·⋯⋯．．⋯⋯⋯一(112)

第三节高龄老人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一．-．⋯⋯⋯⋯．·⋯⋯⋯⋯··U13)

杂 记 篇

第一章民间传说

第二章奇闻鞍事

第兰鼙补遗

第一节红军小故事二则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m‘?⋯。⋯·⋯··(116>

第二节红军歌谣⋯⋯⋯⋯”⋯⋯一一⋯⋯一⋯⋯⋯．．．⋯⋯．．．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’(117)

第三节烟案⋯⋯⋯⋯⋯．、．．”⋯⋯一⋯⋯⋯⋯··⋯⋯⋯·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‘(117)

第四节古树⋯”⋯⋯⋯··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·一”⋯⋯⋯⋯一·(118)

第四章诗文辑存

第一节诗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(118)

第二节文⋯一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⋯“(12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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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． 事 记

民国九年(1920)

以李子阳、陆森德等为首在陆家山祠堂设坛，，建立同善社，先后有社员三百余人参

加。

民国十三年至民国十四年(1924～1925)

遇特大旱灾，二百余天末下透雨，粮食颗粒无收，农民四处逃荒，饿死人甚多。

民国十五年(1926)

夏，暴雨如注，河水陡涨，淹没曲滨口街道、油坊及部分建筑。

民国十八年(1929)

曲米家良等在八店岭再度组建皮影剧团，于附近数县演出。

民国十九年(1930)

实行“防区制”，大办团练，曲滨境内有仁和团，．一辖谷包山、印合寨等地I下双租

团，辖伍家掾等处，义和团，辖八庙呤、大佛寺、九龙庙、陆家山等地。

1933年1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与Jlf军盂旅部在刘家河两岸激战，Jli军被红军击

溃。

2月 红军攻克印合寨李柏阳民团，解放曲滨。

5月 建立大佛寺乡和金子寺乡苏维埃政权。

8月 开展宣(汉)达；(县)战役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八十八师政治部设

一招待所于曲滨口街上，负责来往运输队、担架队的食宿，历时一百
零二天。

1934年2月 红军收缩阵地，撤离曲滨。

7月 红军实行战略反攻，追击川军范绍曾部经曲滨、邱家等地至达县。

1935年3月红军撤离曲滨，北上抗日。
。

民国二十五年(1936)

民国党实行联保制，曲滨大部分地区属土(f-i)复(兴)联保，伍家掾属澌(滩)

双(凤)联保。

民国二十六年(1937)

伏旱严重，收获甚微，外出逃荒者较多。

民国二十七年(1938)

谷山包祠堂办“保学”。

民国二十九年(19,t0)

废联保制，建乡保制I废土复联保，曲滨属铁佛乡辖。

民国三十一年(194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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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龙庙建立“保学，，。九龙庙和谷山包两所“保学刀共有学生38入。

民国三十六年(1947)

谷山包发起以吴大林、李文全为首的反保长(恶霸)李书田私吸鸦片烟的斗争。通

过告案，县府拘捕了李书田，撤去保长职务，并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。

1949年12月 曲滨解放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接管铁佛乡公所(当时曲滨仍属铁佛乡

辖)。

1950年6月 建立谷山包、陆家山等6所小学。

lo月，掀起“抗美援朝抄运动。曲滨地区自愿报名，经组织批准入伍的志愿军战

士12人。

11Y] 成立农民协会。开展减租退押、清匪反霸运动。通过运动，对罪大恶极的

恶霸2、入予以枪决。

1951年2月 建立复兴乡，曲滨属复兴乡辖。废除保甲制，建立乡村制，一切权力衄农

民协会。

11月 开展土地改革运动。在农协会领导下，发动农民揭发地主不法事实，没收

地主五大财产，分配给贫苦农民。分别在铁佛，复兴等地枪毙恶霸地

主3人。(至次年3月结束)

1952年2．月 始建曲滨乡t乡政感设于曲滨日，下辖lo个村‘ 、

．3月÷建立曲滨乡供销合作社。

_】_953年2月 拆四平垭祠堂，修建曲滨乡政府住房8间。 』≮一一

3月 成立中共曲滨乡临时党支部。同月，建立曲滨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支部。

5月 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。

8月 贯彻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。

．‘． 10月 李成玉在天子墓试点组织第一个农业互助组。

1954年3月 成立曲滨乡信用合作社。

5月 谭春华在岳家壕组成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。

1955年2月 成立中国共产党曲滨乡总支委员会。

10月 曲滨、复兴两乡合并为复兴乡，6村(清溪沟)划归双风乡辖。

1956年8月 谭春华在岳家掾建立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。

1957年8月 恢复曲滨乡，将9个村合并为5个管理区(耕作区)，并命名。

10月 成立曲滨乡“卫协会’’、“兽防站”。

11月 开展整风反右运动，实行“大鸣大放’’，运动结束，全乡被批判斗争、受

到处份的达23入。

1958年8月 成立曲滨人民公社。同月，各地成立公共食堂。全社建立幼儿园27所。于

金家墉、千担岭建敬老院2个，共有老年60余入。大战钢铁，金社抽

调864人到铁溪大河坝铁厂参加钢铁生产大会战。

9月 建立曲滨公社粮管所。

10月 成立曲滨公社党委会。

1959年6月至8月 干旱70余天，稻禾遇火即燃，60％以上的田地无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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